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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下列兩者間之相互關係：

(i) 對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以及聯合國體系內

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之各項國際方案

所繳經費之增加，與

(ii) 各國國家預算數額之增加，特別計及其會費

數額超過聯合國經常預算百分之一各國之

國家行政編制之擴增率及其國民生產毛額

之水平及增長；

Cc) 聯合國於履行其促進經濟及社會發展方面國

際合作之責任時，傳統的及新的工作領域之增長；

(d) 聯合國經常預算由於下開原因而增加之幅

度：

(i) 本組織會員國之增加；

(ii) 應用語文之增加；

(iii) 本組織現在需要經驗更富、資歷更深之人

員，尤以在發展工作方面爲然，因爲各種發

展問題日趨複雜，其所涉學科繁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八三七次全體會議。

二六一八（二十四）．聯合國會所新建築

工程及現有房地重大改造

大會，

覆按題爲｀，聯合國會所擬議之新建築及現有房地

重大改造''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議案

二四八七（二十三)'其中授權秘書長於一九六九年以

聯合國估計費用二五0,000美元進行編製可據以

擬定可靠費用概算之詳細圖樣與規格說明，

備悉嗣後關於聯合國會所擬議之新建築及現有房

地重大改造之秘書長報告書， 50 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報告書， 51

確認會所以及許多其他聯合國主要處所目前面積

缺乏情形極爲嚴重，且在目前環境下除增加新建築外

不能有任何卽時解決辦法，

深信地主國之協助實屬迫切需要，以協助解決紐

約之代表團及職員於便利地點取得並保有適當及中等

價格之辦公室及住宅房舍時所遭遇之重大困難，

50 同上，文件 A/C.5/1246 and Add.1 。
51 同上，文件 A/7835 。

深知在決定興建其他建築之最適當地點時必須考

慮許多因素，包括聯合國各組織單位間之關係、通貨膨

脹之壓力，包括生活費用因素等等，

並深信參酌所有聯合國主要地點均需要進行建築

之當前情形，於現在及最近之將來將聯合國各單位重

新安置之一切可能性，仍未充分加以探討，

對於業已表示或可能表示願對擬議之會所建築負

擔大量費用之其他方面，表示感謝，

歡迎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作爲聯合國會所之地主國

所提卽行設法加入聯合國特權及豁免公約之保證，

－．決定授權秘書長根據其報告書第二十六段所

述各節52 進行會所計劃之執行事宜，計及行政及預算

問題諮詢委員會於其報告書內所提之有關意見及建

議；

二．復決定聯合國用於會所計劃之預算經費在任

何情形下均不得超過二千五百萬美元，自一九七一年

開始分十年攤付；

三．備悉秘書長關於未來二十年間面積需要及發

展之報告書， 53 至感興趣，請秘書長就秘書處職務在

紐約聯合國會所、日內瓦聯合國歐洲辦事處及所有其

他適宜地點間之最適當分配作進一步之研究，硏究時

不僅須計及在實施中或擬議中之建築計劃，且須計及

其他一切有關因素，並請其將研究報告提送大會第二

十六屆會；

四．請秘書長計及秘書處之工作效率，對是否可

能及宜於將聯合國若干單位全部或局部重行安置一事

進行有系統之調査，並在未來十年中之前數年爲此目

的與適當政府當局進行有效諮商，爲聯合國各單位在

已確立之聯合國主要中心以外選擇可能之安置地點；

五．爰決定：在大會此項決定及以前決定所核准

者之外於紐約或日內瓦進行其他建築之前，應充分調

査將各單位重新安置於其他地點是否可能及相宜；

六．促請地主國從事檢討對聯合國在紐約之代表

團及職員有不利影響之各種情況，並考慮採取必要措

施以緩和此種情況所產生之影響；

5門司上，文件 A/C.5/1246 。

53 同上，文件 A/C.5/1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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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秘書長重行組織並經常召開地主國關係非 八．請秘書長將有關本決議案之所有發展情形於

正式聯合委員會，以期外交團體、秘書處及地主國政府 第二十五屆會開始時向大會具報。
得就有共同利盎之事項不斷交換意見並探討問題，並

請其將此種商討結果向大會第二十五屆會具報並於嗣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後逐年具報； 第一八三七次全性會議。

* 

* * 

其．他決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項目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大會第一八三七次全體會議備悉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致大會第二十四屆會報告書第十二及第十三章。54

一九七O會計年度概算

（項目士十四）

關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六十六條及公約附件之決議案

（項目九十四(c))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大會第一八二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第六委員會在其報

告書中建議之決議草案及決定55 後，依第五委員會建議， 56 決定：

Ca) 授權秘書長，依大會關於臨時及非常費用之常年決議案之規定並於事

先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後，承擔因實施第六委員會提議之和

解程序所牽涉之任何費用；

Cb) 特別授權秘書長，作爲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二四八

九（二十三）內所定原則之一例外，支付和解委員會委員酬金，此項支付係參照

該決議案第三段Cc)之規定而授權辦理者。

一九七一會計年度設計概數

（項目士十五．）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大會第一八二三次全體會議，依第五委員會建議，57

決定延緩一年實施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決議案二三七O（二十二）第七

段之規定。

54 同上，第二十四屆會，補編第三號(A/7603 and Corr.1) 。

55 同上，第二十四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九十四(a) 及 (c) ，文件 A/7797, 第十九及第
二十段。

5叮司上，文件 A/7830, 第十九段。

57 同上，議程項目七十五，文件 A/7782, 第九段。


